
非目录范围内高质量成果列入正高级教师申报条件
操作口径

为突出学术成果的质量导向，丰富教科研成果形式，在正高

级教师教科研成果鉴定中，探索将非目录范围内的高质量成果列

入申报条件。申报教师的教科研成果如果不符合文件规定的形式

要求，但其质量在申报学科领域内处于国内或本市领先水平，有

重大影响力，或产生显著推动作用和社会效益的，经专家举荐、

单位推荐、区评审专家认定，且教科研成果鉴定结果达到规定的，

可作为正高级教师申报条件。

送审成果形式可以是公开出版的教材、公开发表的论文、科

研成果奖项、课题等。经专家举荐、单位推荐、区评审专家认定

程序后方可进入教科研成果鉴定程序。具体程序如下：

一、专家举荐。须获得两名及以上非本单位，且具有正高级

职称的同学科权威专家，并提交有效书面材料。

二、单位推荐。所在学校对申报人员提交的成果进行初审，

初审合格后，单位召开学术委员会或聘任委员会，对申报人员的

成果进行认定，获得学术委员会或聘任委员会同意的，视作通过

认定，形成书面推荐意见，并在校内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

议后，报区推荐小组办公室。

三、区评审专家认定。由区推荐小组组织 3 名及以上相应学

科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权威专家（举荐专家回避）进行认定，认定



的主要标准是该成果质量是否在所申报学科处于国内或本市领

先水平，有重大影响力，或产生显著推动作用和社会效益的，并

形成认定意见。专家认定通过后，方可进入后续教科研成果鉴定

环节。

四、市级鉴定。市高评委组织同行专家开展教科研成果鉴定，

从成果的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实践性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，鉴定等

级达 B+及以上、分值为 25 分及以上（满分 30 分）。鉴定结果作

为正高级教师申报条件之一。

五、其他

1.各区高质量成果参评人数分别不得超过本区教科研成果

鉴定总人数、任职资格评审推荐总人数的 15%。如申报教师的成

果未获认定，下年度再次以高质量成果送审参评的，需获得新的

成果。

2.采用高质量成果送审的对象其他任职资格条件须符合沪

教委人〔2019〕56 号文件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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